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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海洋厅（局），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国家海洋局海洋咨询中心：
 
    《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渤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已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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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8日
 
 
 
 
抄送：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局属各单位
 
 
 
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渤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
（2017年5月18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其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近年来，渤海水质环境有所改善，但生态环境整体形势依然严峻，重点海湾污染未见好转，海洋资源利用方式仍显粗放，开发强度依然过大，环境风险压力有增无减，新的海洋生态问题不断出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体下降。保护好渤海生态环境，事关国家海洋生态安全，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事关环渤海地区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为全面落实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和要求，有力推进《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围填海管控办法》《海洋督察方案》的实施，现就进一步加强渤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快编制和修订海洋空间规划
 
    按照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综合管理的要求，依据不同海域主体功能定位，统筹安排海洋空间利用活动，优化调整海洋产业布局，构建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海洋空间开发格局。抓紧编制渤海省级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加快履行报批程序，同步制定海域空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差别化配套政策。率先启动渤海新一轮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修编，提高保护类、保留类海洋生态空间的占比和管理要求。开展渤海省级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试点。
 
    二、加强入海污染物联防联控
 
    加强海陆联动，全面开展环渤海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等污染源排查工作，提出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河）的清理整顿清单，形成集中排放、生态排放区域的选划建议，推动实施整改工作。
加快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强化与近岸海域水质考核目标的衔接，以天津为示范，逐步在环渤海区域全面落实以保护生态系统、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的总量控制制度。
 
    强化与“河长制”的衔接联动，率先在秦皇岛开展“湾（滩）长制”试点工作，尽快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并在环渤海区域全面实施。
 
    三、加强海洋空间资源利用管控
 
    坚持生态用海，严格执行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生态红线等管控措施，提高生态环境准入门槛，禁止严重过剩产能以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项目用海，推动海域资源利用方式向绿色化、生态化转变。建立健全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生态补偿制度。暂停选划临时性海洋倾倒区，启动倾倒区规划编制，按照科学合理经济安全的原则，调整完善海洋倾倒区布局，禁止倾倒除海上疏浚物外的废弃物。
 
    暂停受理、审核渤海内围填海项目，暂停受理、审批渤海内区域用海规划，暂停安排渤海内的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稳妥处理好政策衔接问题。深入开展渤海围填海项目后评估工作，重点对渤海围填海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价，为制定渤海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围填海管控措施提供依据。
 
    四、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修复
 
    加快海洋保护区建设，尽快将滦南湿地、莱州湾湿地等重要生态区域选划为海洋保护区。加快建立海洋保护区分类管理制度，抓紧解决机构、人员、经费等瓶颈问题。全面开展保护区内开发活动的专项检查，限期清理违法违规开发利用活动。尽快出台渤海海岛保护名录。推动建立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大对海洋生态红线区、保护区等重点生态区域工作的支持力度。
 
    强化自然岸线保护与修复，严格落实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划定严格保护、限制开发和优化利用三类岸线，实施分类保护与管理。对不能满足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的地区，必须加大海岸线整治修复力度。
 
    进一步落实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采取退养还滩（湿）、退堤还海等多种方式，着力做好“三湾两口”（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辽河口、黄河口）等重点区域的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编制“蓝色海湾”、“南红北柳”、“生态岛礁”的整治修复规划、项目库和年度计划，加快推进已批准修复项目的实施。
 
    五、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评价
 
    加快推进“一站多能”建设，实现海洋（中心）站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加大建设力度，着力解决县级及以上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人员、设备、经费不足的突出问题，完善环渤海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布局。重点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和秦皇岛近岸海域等区域，建设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控系统，2017年实现新建和在用设备联网，逐步建成渤海生态环境实时在线监测网。
 
    开展渤海海洋生态本底调查和第三次环境污染基线调查，为制定渤海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措施提供基础信息。拟订渤海差别化污染排放标准。完善海洋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等方法。
 
    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
 
    从严管控渤海海上油气勘探开发、炼化、滨海核电等涉海重大工程环境风险，全面排查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放射性污染等环境风险隐患，完善分类分级的海上应急监测及处置预案，在石化基地、油气平台、危化品储存区、滨海核电设施等邻近海域部署快速监测能力和应急处置物资设备。开展海洋环境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和风险区划，构建风险信息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加强赤潮（褐潮）、绿潮、水母旺发等海洋生态灾害形成机理以及海洋自然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分区分级建设海洋生态灾害应急监测体系，完善海洋生态灾害应急预案，提高海洋环境预警报和生态灾害的监测预警水平。
 
    七、加强海洋督察执法与责任考核
 
    实施国家海洋督察制度，采取专项督察和常态化督察相结合的方式，对围填海管控措施、重点河口海湾治理、自然岸线管控目标、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等落实情况进行督察。及时依法制止、查处各类污染和损害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快推进渤海近岸海域水质考核，建立分级考核目标体系和机制。建立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责任制，将自然岸线保护纳入政府政绩考核。
 
    八、加强渤海生态环境保护关键问题研究和技术攻关
 
    汇集现有业务科研力量，发挥各自优势，依托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打造渤海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研究平台，建立联合攻关机制，形成针对渤海资源环境关键问题的研究合力，尽快在生态环境保护理论、政策、制度和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为提升渤海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提供有力支撑。
 
    各级海洋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渤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将目标、任务和责任逐级分解、细化落实，切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